关于《渝水区征收城市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暂行办法》的起草说明
一、文件起草的背景及依据

为了加快我区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，有效提升营商环境，不断提高城市的总体功能，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，根据《江西省征收城市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暂行办法》（赣府发【1993】13号）、《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赣府厅发【2012】10号），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二、文件的主要内容

凡在我区城市(含城区、乡镇)规划区范围内行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工业、民用和公共建筑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和个人，均应按本办法缴纳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。

与渝府办发[2021]45号文相比，主要修改内容:1.结合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783号)文件精神，删除了第六条第5点:“5.上市后备企业进入上市辅导期起三年内(不足三年上市的，至上市日止)，需进行自建自用的生产性建设项目”。

2.删除了第七条第2-6 点:“2.固定资产投资在5000万元以上及 3000 万元仓储类项目的新建工业项目，按标准的50%收取。

3.新引进的世界500强、国内100强、民营企业100强，跨省域地区总部设在本区，注册资金在1亿元以上的企业自用办公楼建设项目，按标准的50%收取。
4.对涉及光电信息、机械装备制造、光伏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工业生产项目，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按标准的50%收取。

5. 金融机构新建办公用房，单位建筑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的商场、酒店、宾馆及农贸市场工程（不含成套住房），年度内固定资产投资在1000万元以上的旅游项目工程，按标准的50%征收。

享受本办法规费减免政策后，有关企业（项目）的投资额达不到本办法规定要求的，其已享受规费减免的部分，由收取规费的部门（单位）足额补收。
